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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 

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〔2024〕第 169 号 

 

 

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

情况： 

1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本报告期实现收入 2.92 亿元，同

比减少 37.16%，其中国土空间规划业务收入 1.75 亿元，同

比减少 33.82%，工程设计业务收入 0.87 亿元，同比减少

48.25%，工程咨询业务收入 0.23 亿元，同比减少 11.53%。 

（1）请结合行业发展趋势、行业竞争情况、所处市场

地位、可比公司经营业绩、公司自身经营情况等说明公司营

业收入下滑的具体原因，是否存在持续下滑的风险以及拟采

取的应对措施。 

（2）请区分业务类型分别列示报告期内新签订且已开

始履行的合同及以前年度签订且在本报告期继续履行的合

同（以下简称存量合同）的数量、平均价格、本报告期内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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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收入及占合同总额的比例、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实现收入

及占合同总额的比例（存量合同适用），对比 2022年相关数

据，说明是否存在明显差异，如是，请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

性。 

（3）请分别列示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前五名客户及

供应商情况，分析说明是否存在客户及供应商频繁变动情形，

如是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 

2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于 2019 年 5 月首次公开发行募集

资金净额为 4.80 亿元，其中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承诺投资总

额 2,643.9 万元，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2.25 万元，截至报告

期末累计投入 328.29 万元，投资进度为 12.42%。根据《招

股说明书》，该项目包含建设 BIM 和 ERP 项目。你公司上市

后，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已三次延期。根据你公

司于 2022 年 4月 26日披露的《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计划进度的公告》，首发募投信息系统建设项目达到可

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调整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。根据你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7日披露的《关于调整部

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公告》，该项目继续延期至

2023 年 12 月 31日。根据你公司于 2024年 4 月 25日披露的

《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公告》，该项

目继续延期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。你公司于 2022 年 1 月公

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净额为 4.5 亿元，募投项目包括国土

空间规划与土地统筹业务中心项目、智慧城市感知系统设计

中心项目、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中心项目（以下统称可转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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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投项目）。截至报告期末，可转债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均不

足 0.5%。根据《募集说明书》，可转债募投项目建设周期均

为三年。根据你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《关于调整

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公告》，公司将可转债募

投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期限均延长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。 

（1）请结合《招股说明书》中列示的项目投资概算明

细、项目实施进度安排明细表，列示 BIM项目和 ERP项目 2019

年至 2023 年各年末在机房装修、硬件购置、软件购置、研

发费用（BIM 项目适用）、咨询顾问费（BIM 项目适用）、项

目预备费中的实际投入情况和在项目前期调研、机房选址、

机房改造和装修、主要设备及软件的采购安装、员工培训等

程序上的实际完成进度，在此基础上，对比你公司在《招股

说明书》以及多次募投项目进展延期时点的预期进度，说明

导致募集资金多次未按计划投入使用的详细原因及合理性，

前期募投项目相关决策是否审慎，是否存在风险揭示不充分、

信息披露不及时等情形。 

（2）请逐一对比《募集说明书》中列示的项目投资概

算明细、进度安排表明细，说明 2022 年至 2023 年各年末各

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项目投资金额和进度安排与《募集说明

书》的差异情况，说明导致募集资金未按计划投入使用的详

细原因及合理性，前期募投项目相关决策是否审慎，是否存

在风险揭示不充分、信息披露不及时等情形。 

（3）请说明各募投项目是否存在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3 年 12 月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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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）》第 6.3.4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“超过最近一次募集

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

计划金额 50%”情形，如是，请说明你公司重新论证相关项

目可行性、预计收益的过程，并补充披露相关内容。 

（4）请列示最近一次进度调整后的各募投项目实施进

度和资金投入详细计划，说明公司最近一次将各募投项目达

到预定可使用时间均延长至 2025 年 4 月的原因，以及后续

保障募投项目按期完成的具体安排。 

（5）请自查你公司有关募集资金使用、管理、监督是

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（2023年 12月修订）》的规定，是否存在应披露未

披露的事项，是否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规情形。 

（6）请列示截至报告期末闲置募集资金余额、用途、

存放地点，涉及用于现金管理的，说明购买产品名称及预计

赎回时间，涉及补充流动资金的，说明具体用途及保障资金

安全措施。 

（7）请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逐项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3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存在以投机为目的的衍生

品投资，报告期末投资金额 1.04 亿元。请列示衍生品产品

名称、投资操作方名称、会计核算科目、报告期内损益确认

过程及依据，说明衍生品投资开展前是否履行必要的审议程

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衍生品投资初始确认及后续计量是否符

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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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 

4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（不含衍生金融资

产）期末余额2.12亿元，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-0.89亿元。

请列示报告期末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

产品名称、产品类型、风险级别、委托机构名称、投资期限、

购买金额、收益率及实际到账情况，说明是否包含高风险理

财产品，相关损益核算过程及依据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8.57 亿元，报

告期内发生利息费用 0.11 亿元。 

（1）请列示货币资金明细，包括具体用途、存放类型、

存放地点、是否存在被其他方使用的情形，并结合利率水平，

说明利息收入与存款规模是否匹配。 

（2）请列示利息费用明细，并结合利率水平、有息负

债类型及规模等，测算利息费用与有息负债规模是否匹配。 

（3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真实性

及使用受限情况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及结果，涉及函证的，

说明函证金额及比例、回函金额及比例、回函不符情况、执

行的具体替代性程序，并就货币资金真实性、权利受限情况

披露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3.64 亿元，

其中按组合一和组合二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.62

亿元，坏账计提比例 35.14%。根据账龄分布，1年以内、1-2

年、2-3年、3年以上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0.82亿元、1.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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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、0.51 亿元、1.20 亿元。你公司提供服务产生的合同

资产期末账面余额 2.49 亿元。 

（1）请列示组合一和组合二的划分标准，结合相关组

合中欠款方经营情况、资信情况、合同约定信用账期、还款

意愿，说明公司坏账计提比例确定依据，相关坏账准备计提

是否充分。 

（2）请列示账龄三年以上期末账面余额前十大应收账

款明细，包括客户名称、项目合同签订时间、有关合同金额

及工期的合同条款约定、项目涉及主营业务类型、项目实际

工期及各年度收入确认情况、各账龄段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和

坏账计提金额，结合前述明细说明前期项目实施是否符合合

同约定、是否存在部分项目已全额确认收入但仍有大额款项

未收回的情形、前期相关业务活动是否真实发生。 

（3）请列示期末账面余额前十大的合同资产明细，包

括客户名称、合同签订时间、有关合同金额及工期的合同条

款约定、完工进度、资产状态及地点、已发生成本、已确认

收入、已完工资产未能结算的原因，说明相关合同资产的真

实性，是否存在长期未结算的合同资产，结合客户资信情况

及与客户协商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重大减值风险，报告期末

减值计提是否充分。 

（4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应收账款、合同资产真实

性执行的审计程序、获取的审计证据及结论，涉及函证的，

说明函证金额及比例、回函金额及比例、回函不符情况、执

行的具体替代性程序，涉及实地走访的，说明走访项目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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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相关合同资产期末余额及占比、是否

存在账实不符情况，并就应收账款、合同资产真实性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（5）年审会计师将应收账款、合同资产坏账准备作为

关键审计事项，请说明分析应收账款、合同资产账龄和客户

信誉情况的具体程序及结论、期后回款或结算情况的检查过

程及结论，并对坏账计提充分性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6 月 4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4年 5月 21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